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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:中 華民國 111年7月 20 日
發文字號 : 臺教學(五)字第 1110070317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地址: 1002 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:陳祥茗
電話: 02-7736-7850 
電子信箱: chenjoiujxi @ 
mail.moe.gov.tw 

的件:交通部公路總局函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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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患請學校舉辦各類活動租用遊覽車

時，宣導其行程安排應符合交通運輸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學

生行旅安全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111 年7 月 15 日路運綜字第 1110088420A號函辦理 。
二、學校租用遊覽車時，應要求遊覽車客運業者確依「汽車運

輸業管理規則」第 84條，明訂車輛出租時，除應符合同規

則第 19條之2(駕駛時間及休息時間)規定外，其單日出租

車輛自車輛報到起至行程結束，調派單一駕駛人勤務不得

逾1 1 小時 。

三、學校租用遊覽車舉辦各類活動，應避免行程規劃不當或因

臨時增加景點或變更行程，致駕駛人工作與駕駛時間有不

合理之處，致生危害行車安全之情事，請務必遵守交通運

輸法規規定，以維護旅遊安全。

四、請學校運用相關集會時機或多元教育宣導管道(如:跑馬

燈、 Line@ 、臉書粉專、師生email" .等 )力口強宣導周知，

俾提升行車安全 。

收文文號: 11100077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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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﹒ 號 :

4哥; ..各主乎很 :

交通部公路總局函

地址: 10823是是北市萬華盛束自街65號

承辦人:林守信

電話:眩-23070123分機3702

傳真: 02-23070245 
電子信箱: 1 i n5829@thb. gov. tw 

受文者 : 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 華民國 111年7月 15 日

發文字號:路連綿字第 11 10088420A號

迷~'J :最迷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成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言:為維護各機關、團體及各級學校辦理旅遊與校外教學行程

安全，敬請大部患予協助向所屬機關 、 社團(令人民、宗

教團體等)及學校於舉辦各類活動租用遊覽車時，宣導其

行程安排應符合交通運輸相關規定，以維護行旅安全， 3玫

言青察照 。

說明:

一、交通部為使承租人建立正確及安全的遊覽車租車使用之觀

念，業於本年6月 27 日交路字第 1 11 50089472號令修正發布

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4條， a月言了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出租

峙，除應符合同規則第 19條之2( 駕駛時問及休怠時間)規定

外，其單日出租車輛自車輛報到起至行程結束，調派單一

駕駛人勤務不得逾11 小時 。

二、為避免各類行程規釗不當或因臨時增加景點或變更行程，

導致駕駛人工作與駕駛時間有不合理之處 ， 致生危害行車

安全之情事，愛護請大部協助轉知所屬機關 、 社園(令人

氏、宗教固體等)及學校方令舉辦各類活動租用遊覽車時，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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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求承辦單位應遵守交通道翰法規規定，以維護旅遊安

戶、 c..:t... 

三、租用遊覽車安排行程，請勿進入禁行路段，有關全國大客

車禁行及行駛應特別注意路段及時段相關資訊，刊登於本

局局網→監理服務→業者資訊→遊覽車項下，敬請多加利

用查詢。

正本:內政部、教育部

副本: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局屬各區監理所NYlaN
~"X~ ~.1'~八、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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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簽辦單高雄 醫學 大學

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惠請學校舉辦各類活動租用遊覽車時，宣導
其行程安排應符合交通運輸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學生行旅安全，請
杏日召。

主告

e
e

裝

教育部
機關

111107/20 日期

收文
111 /07120 日期

來文
1110007708 字7虎

臺教學(五)字第
斗i旦旦旦主lli虎

普通件

字號

速別

J益.

早簽及見意

1 
2 

j疑:
一、本文靜、教育部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患請學校舉辦各類活動手且

用遊覽車時，宣導其行程安排應符合交通運輸相關規定，以
維護學生行旅安全乙素 。

二、除公告於學務處-軍訓室﹒交通安全網頁外，並利用跑馬燈強
化宣導功效。

三、陳核後，副主口課外組加強宣導之，文存奎 。
|軍訓 。 制|室主任 學務處秘書

村人E程技|fZq li?核心| ;;;; ly耕耘防1ffi

承
辦
單
位2訪

會

辨

早

位;

學務長

: 哥叫;仁三
決

,_ 

4丁

誰


